
温岭市      办公室文件
温职改办〔2011〕44号


关于同意确认高帅等7位同志

具有助理会计师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台州市人事局台人专〔2007〕109号文件精神，经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：同意直接确认高帅等7位具有助理会计师专业技术资格，现予公布。资格取得时间为2011年4月。

附件：具有助理会计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
     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

主题词：人事  资格  会计  通知
抄送：市水利局、市工改办、市人才交流中心。

温岭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2011年4月26日印发

具有助理会计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
	序号
	姓 名
	工  作  单  位
	专业技术资格

	1
	高帅
	浙江民泰商业银行
	助理会计师

	2
	李巧莉
	浙江民泰商业银行
	助理会计师

	3
	陶海燕
	浙江民泰商业银行
	助理会计师

	4
	钱媛媛
	浙江民泰商业银行
	助理会计师

	5
	王陈芬
	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会计师

	6
	晏飞云
	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会计师

	7
	马旭
	太湖水库管理处
	助理会计师


职称改革


领导小组








